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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 卡 持 有 者 为 外 籍 配 偶 和 孩 子
在 8 月 递 交 申 请 须 知

有关遗孀和鳏夫的绿卡申请
亲爱的读者朋友们，

前几期有为大家提到婚姻绿卡的内容，这
一期和大家介绍这种与婚姻有关的比较特殊的
绿卡申请。美国公民的配偶在其夫（妻）去世
后可以“直系亲属”身份自主进行移民申请，
条件是：与美国公民结婚已满两年；证明在公
民配偶去世时夫妻没有分居；外籍一方未再
婚；外籍一方在配偶去世后两年内提出自主申
请。申请人还须出示有效的婚姻证明、去世配
偶的美国国籍证明、以及死亡证明。

如果外籍一方已经拿到绿卡且在婚后两年
内其美国公民配偶去世，应立即递交I-751（
解除居留限制申请表）。若结婚超过两年且拥
有绿卡，外籍一方则需递交I-360（遗孀/鳏夫
或特别移民申请表）。

在美国移民法历史上，曾有“鳏寡惩罚”
这一名词。其含义为：若外籍一方与美国公民
结婚后未满两年其配偶去世，此时外籍一方还
在等待其绿卡申请的审批，那么外籍一方的绿
卡申请将被自动驳回，并会遭到递解。

这一对很多移民极为不公的立法疏漏近年
来受到关注，并且做出了很大的修改。截至
2009年初，美国第一、第六、及第九巡回法庭
都作出过相似的裁定，即美国公民配偶的去世
不能终止外籍一方作为“直系亲属”提交移民

申请的资格。有鉴于此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
局（USCIS）发出内部通告，指示其官员如遇
上述三个司法区域的移民桉例，建议不使用“
鳏寡惩罚”。但其它区域的相关桉例，“鳏寡
惩罚”仍旧适用。面对纷至沓来的针对“鳏寡
惩罚”政策的批评，美国国土安全部曾颁发过
一项缓行令，为受此歧视性规定影响的数百名
外籍丧偶者解困。2009年6月9日，时任国土安
全部部长的珍妮特•纳波利塔诺发表声明，宣
布在未来两年内，对所有因配偶去世而造成绿
卡申请遭拒的移民暂停实施其递解程序。不到
一周之后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执行副局长
唐纳德•纽菲尔德签发了备忘录，具体解释了
结婚不到两年即丧失美国公民配偶的外籍人士
如何实现其递解程序的延迟执行。美国国会同
样也显示出了对取消“鳏寡惩罚”的支持态
度。美参议院于2009年10月20日讨论通过了美
国土安全部提交的《2010年拨款法桉》，从法
律上根除了“鳏寡惩罚”的相关条款。这一结
果从移民法角度来讲至少有两方面的实际意
义：一、不管是否曾经递交过I-130外籍亲属
移民申请表，丧失美国公民配偶的外籍人士及
其子女都可以选择自主移民申请；二、允许已
经去世的担保申请人或主要受益者的某些家属
可以作为直接或衍生受益人继续留在美国。

黄唯律师

自7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亲属移民F2A种
类在8月份没有排期后，我所推出了一则短新
闻。近些天来，我们接到了很多电子邮件和电
话咨询相关的问题。我们特在此做一个详细的
介绍。 

美国的亲属移民类别共有五类，分别为
F-1：美国公民的未婚子女；F2A ：美国绿卡
持有者的配偶(包括异性配偶或者同性配偶，
下同)及21岁以下子女；F2B：美国绿卡持有者
的21岁以上(含21岁)未婚子女；F-3：美国公
民的已婚子女；F4：美国公民的兄弟姊妹。 

在八月份的排期表中，除了F2A有名额可
用外，其他类别对世界各地的申请人均有排
期。在此前的很长时间内，F2A一直也有排
期，美国国务院曾专门发文要解决受益人子女
因超龄而不得不延迟递交I-485的问题，此次
无排期是一个非常喜人的消息。F2A有名额可
用意味着以下几点：

如果外籍配偶和孩子在美国，美国绿卡持

有者可在八月任何一天为外籍配偶和21岁以下
未婚的子女递交I-130移民申请和I-485调整身
份申请；

如果外籍配偶和孩子在美国，此前已由绿
卡持有者递交了I-130申请，无论是已经获批
还是正在等待审理结果，绿卡持有者均可在八
月的任何一天为外籍配偶和21岁以下未婚子女
递交I-485调整身份申请；

如果外籍配偶和孩子在美国境外，美国绿
卡持有者可以现在就为配偶和21岁以下未婚的
子女递交I-130移民申请，I-130获批后，如那
时还有名额可用，即可启动领事处理程序申
请；

如果外籍配偶和孩子在美国境外，此前已
由绿卡持有者递交了I-130申请，如果已经获
批的话，绿卡持有者可在八月为外籍配偶和21
岁以下未婚子女递交领事处理程序申请；

总体来说，因为人在美国境外需要先等待
I-130申请获批才可启动领事处理程序，所以

此次的F2A无排期对人在美国境内的受益人的
好处更大些。只要受益人在美国，在绿卡持有
者为其递交I-130移民申请和I-485调整身份申
请（或仅I-485调整身份申请如果已经递交了
I-130移民申请的话）之时，可同时递交工卡
和回美证申请。这样的话，即使在以后的排期
中F2A排期倒退，受益人也可在递交申请后的
两三个月内获得工卡和回美证的批准，从而可
以用工卡工作，或者用回美证回国探亲，返回
时无需再去美国的使领馆签证。 

此外，有客户问我们是否等绿卡持有者配
偶变成美国公民后再申请移民，我们认为，无
需等待，还是尽快在八月份递交申请为好。这
样的话，外籍配偶和21岁以下子女就无需再为
保持合法非移民身份担心。如果等到绿卡持有
者配偶变成美国公民时，受益人的申请还未获
批，那么也可以将申请升级。 

那些还在恋爱中的有情人，只要一方为美
国绿卡持有者，也可以赶在八月前结婚，在

八月份递交I-130移民申请和I-485调整身份申
请。请注意，这里的有情人可以是男女，也可
以是同性，只要那些同性恋人到可以合法结婚
的州在八月前结婚，即可通过申请亲属移民递
交I-130移民申请和I-485调整身份申请。我们
在前些日子专门写了一篇《同性婚姻伴侣可享
受家庭移民权益》的文章，您可以点击阅读获
得相关信息： 

http://www.hooyou.com/cn_version/news/
news-2013/news070113samesex.html

I-130移民申请和I-485调整身份申请所需
的材料并不复杂，一般来说，两个星期的时间
足够了。我们预测，十月或十一月份F2A有可
能会再度排期。因此，有意为外籍配偶和21岁
以下子女申请移民的绿卡持有者，要抓住八月
份的有利时机，切记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

（本文由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提供，仅
供信息分享，具体情况请咨询专业律师，本报
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）

美国：酒后驾车属刑事罪
在美国，酒后驾驶属于刑事犯罪。在所

有州，只要警察怀疑驾驶员是酒后驾驶，他
就可以将其当场逮捕。如果酒后驾驶肇事，
刑罚更重。

典型的酒后驾驶被捕过程是这样的：巡
警发现一辆汽车行驶不正常，将其叫停。警
察一手摸枪从车后方靠近驾驶员，问：“请
出示你的驾照、行驶证和保险”。如果他怀
疑驾驶员醉酒，他会问：“你今天喝酒了
吗？”然后他会要求驾驶员走出汽车搜身，
现场进行清醒度测试。比如，要求驾驶员背
诵字母表；在眼前放一支钢笔，让眼球随其
移动；单脚站立；走直线等。如果警察认为
驾驶员有醉酒迹象，他还会用酒精测试器对
其测试，或者将其带回警察局测试。按照大
多数州的法律，成年人体内酒精浓度超过
0.08%即为醉酒（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
超过80毫克）。有的州甚至严格到10毫克。
如果饮酒者不满21周岁，则不论其体内酒精
含量，将一律逮捕。

酒后驾驶者被逮捕后，会暂时关押在警局
等其清醒。然后警方会根据其是否初犯、是否
造成重大人员伤亡、是否有驾车逃逸行为等，
决定对他起诉。如果是初犯，会以轻罪起诉，
他收到罚单后需按期到法庭接受审讯。

通常初犯、无人员伤亡、无逃逸行为面
临的惩罚是，吊销驾照六个月，法庭给予

3-5年的惩戒期，罚款1500-1800美元。某些
州要求酒后驾驶者坐牢，时间最短一周。有
的州会把酒后驾车者的汽车没收。在五年之
内再次违反，吊销执照二年，罚款和牢狱期
加倍。第二次违反，基本上将不得不坐牢，
时间最长五年。在俄亥俄州，有过酒后驾驶
纪录的车主，其汽车将挂特别车牌，表明其
驾车只能用在上下班等特别用途。

在交通法庭有着丰富经验的美国余晨峰
律师事务所的余晨峰律师说，美国各个州的
酒后驾驶法律不同，加州不同地区、不同法
官的判罚也会有差异。比如犯罪率高的地
区，法官就会倾向于加重判罚。但不管在什
么地区，如果酒后驾驶造成死亡或有逃逸行
为，后果将非常严重。检察官可以“驾驶误
杀”的罪名对其起诉，加州尔湾有一个学生
醉酒驾驶，撞死一名老人被判入狱10年8个
月；如果他有多次酒后驾驶重罪的纪录，检
察官可以“二级谋杀”罪名起诉，最高判罚
终生监禁。当然以“二级谋杀”定罪非常困
难，检察官必须证明驾驶者有犯罪的恶意。
余律师强调，加州出台严厉的交通法规，目
的是保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。据统计，2006
年美国共有1万7941人死于酒后驾驶交通事
故，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40%。所以每一
位汽车驾驶员，都应当非常严肃地看待醉酒
驾车行为。   （来源：人民网）


